关于申报2014年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：　　
　　为进一步提升上海科技自主创新能力，鼓励和支持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研究，培育科技创新人才，促进各学科均衡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市财政预算制的要求，市科委启动2014年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基金”）项目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　　
　　一、资助范围　　
　　支持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，优先支持能源、资源环境、生命科学、信息、新材料等领域及交叉科学的研究。　　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　　
　　1、所申请的项目应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，理论依据充分，学术思想新颖，研究目标明确，研究方案可行，考核目标具体。　　
　　2、申请人条件：　　
　　 （1）具备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独立研究能力的在岗科研人员；　　
　　（2）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　　
　　（3）已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省部级（含）以上项目且尚未结题的科研人员以及在站博士后，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；　　
　　（4）2012年度和2013年度连续两年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基金未获资助的，2014年度不得申请。　　
　　3、每个项目只能有一个承担单位和一位项目负责人，一位科研人员不能同时参与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项目的申报。项目负责人每年投入项目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。　　
　　4、2013年未获得过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单位本年度申报总数不超过2项。　　
　　三、资助年限、强度　　
　　基金项目的研究期限为3年，资助额度为10万元/项。　　
　　四、申报方式、时间及地点　　
　　1、本通知公开发布，申请人可以在“上海科技”网站（www.stcsm.gov.cn）上进入“办事服务→科研计划项目可行性方案申报”，按规定的格式，认真、如实填写《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，并在网上填报截止时间前提交。　　
　　2、于3月6日前，将在线打印的项目申请书一式3份报送至科研处（行政楼201室）。所有书面文件请采用A4纸双面印刷和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。　　　　
　　网上填报备注：　　
　　1）登陆“上海科技”网（www.stcsm.gov.cn），进入“办事服务”专栏；　　
　　2）点击《B01科研计划项目可行性方案申报》“在线受理”图标进入申报页面　　
　　－〔初次填写〕转入申报指南页面，点击"专题名称"中相应的指南专题后开始申报项目（需要设置“项目名称”、“承担单位”、“负责人”、“登录密码”）　　
　　－〔继续填写〕输入已申报的项目名称、承担单位、负责人、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。　　
　　（3）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　　
　　联系电话：6590 4366　　
　　特此通知。　
科研处
　　2014年2月24日
　　
　　
